
查詢熱線: 2111 2777 地產代理監管局  CN 

G1-014-22C 此表格共有兩頁，兩頁均為牌照及營業詳情說明書申請的一部份。 Dec 2025 

地產代理(公司)牌照申請補充表格 

本表格須由申請人(公司)的代表填寫。該代表須實際控制申請人(公司)的地產代理業務並為一名持牌地產代理。 

請提交已填妥及簽署的本表格及表格 3，並連同以下文件的副本一併提交 (請勿郵寄正本文件)： 

1. 有效的商業登記證 (BR) (營業名稱及營業地點須與表格 3所填寫的資料相同)；及 

2. 顯示公司名稱及號碼的公司註冊證書 (CI)；及 

3. 顯示最新公司董事局成員名單的文件：最新的周年申報表 (NAR1) 或法團成立表格 (股份有限公司) (NNC1) 

及/或更改公司秘書及董事通知書 (ND2A) [包括上述文件的「受保護資料報告」以顯示有關董事的香港身分證/

護照的完整號碼]；及 

4. 顯示最新公司註冊地址的最新的周年申報表 (NAR1) 或註冊辦事處地址更改通知書 (NR1)。 
 

1. 公司名稱： 

2.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3. 地產代理(公司)牌照號碼 (如適用)： 

4. 遞交申請方法: 

□ 親身 (經授權代表) [地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 26樓 2601室] 

□ 郵寄 [地址：香港柴灣利眾街 24號東貿廣場 7樓] 

此欄只供監管局填寫 

10              20 

 

5. 付款細節：   □ $2,800 (12個月)   □ $5,460 (24個月) 

□  現金／易辦事 (EPS) 

(於監管局灣仔合和中心辦事處遞交申請表格後將獲發繳費單，請攜同該繳費單前往任何一間 OK便利店付款) 

□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 

(劃線支票及收款人為「地產代理監管局」；如支票未能兌現，全部銀行費用 (如有) 由申請人負責) 

6. 領取牌照方法： (如不註明，牌照會以平郵方式寄出。) 

   □ 以平郵方式寄出   □ 授權代表到監管局位於灣仔合和中心的辦事處領取   

7. 通訊語言：   □ 中文   □ 英文   (如不註明，通訊語言則為中文。) 

8. 委任經理的通知 (相關法規要求的詳情見背頁)： 

(如你已經就此地產代理 (公司) 牌照申請內所述的營業地點委任了經理，請你填寫此欄的委任通知) 

本公司現通知監管局，本公司已就此申請內所述的營業地點於        年      月      日委

任                .(被委任的經理的姓名) (其持有的地產代理牌照號碼為 E-          ) 為本公司的經理。 

本人現謹代表申請人 (公司)： 

 聲明本人所知及所信上述所提供的資料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 

 聲明本人已閱讀及完全明白本表格 (包括背頁) 及表格 3內的所有提示、指引及注意事項。 

 承諾如在表格 3「甲-4 - 聲明」部份 (適用於申請人 (公司))、「乙-3 - 聲明」部份 (適用於非持有地產代理牌照

的個人董事) 或「丙-3 - 聲明」部份 (適用於非持有地產代理牌照的公司董事) 所聲明的事項有任何改變，申請

人 (公司) 或有關董事 (視屬何情況) 會於有關改變出現當日起計的 31 天內，以書面形式
註
通知監管局，並明白

若其未有按時通知監管局有關改變，監管局可能不會視申請人 (公司) 或有關董事為適當人選。 

 授權監管局可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本人及申請人 (公司) 就此申請提交的資料。 

 授權及同意香港警務處及／或有關法庭、破產管理署及／或公司的清盤人、臨時清盤人或接管人向監管局披露有
關其所持申請人 (公司) 的資料。 

  
[註: 申請人(公司)及其董事可使用上載於監管局網頁的「具報表格 – 適當人選相關事項的變更 (公司適用)」或「具報表格 – 
適當人選相關事項的變更 (個人適用)」就有關改變通知監管局] 

 

 

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日／月／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及公司印章 
 

E- 

http://www.eaa.org.hk/practice/documents/cform10.pdf


查詢熱線: 2111 2777 地產代理監管局  CN 

G1-014-22C 此表格共有兩頁，兩頁均為牌照及營業詳情說明書申請的一部份。 Dec 2025 

申請須知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申請人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用於審批是次及往後的牌照申請。監管局可能會從其他途徑核實有關資料。有關資料

亦會用於執行及遵從《地產代理條例》(第 511 章) 的要求、培訓及提供與地產代理執業有關的資訊。申請人的

個人資料亦可能為了上述目的而向有關政府部門及機構 (包括香港警務處及廉政公署) 披露。請留意，申請人向

監管局提供的個人資料將會供公眾查閱，包括將用於監管局根據不時實施的政策就紀律研訊案件提供的裁決理由 

(不論是否已公布) (如適用)。如果申請人不提供有關資料，監管局可能因此而不能審批有關牌照申請。有關查閱

或更正個人資料的要求，應以書面向監管局保障資料主任提出。 

退款及 / 或取消牌照申請 

(1) 如牌照或營業詳情說明書的申請已獲批核，監管局並不接納申請人撤回該申請。監管局只會在以下情況下安

排退款：(a) 申請被拒絕；(b) 申請人多繳了費用及 (c) 申請人在申請獲批核前撤回申請。 

(2) 退款只會以劃線支票方式退回給申請人。換言之，退款支票並不會發給第三者。 

(3) 根據《地產代理 (發牌) 規例》第 5(2)條，如任何牌照因任何理由不再有效，已繳付的牌照費用均不予退還。 

服務承諾 

(1) 如你已提交已填妥及簽署的有關申請表及所需文件並已繳付有關費用，在一般情況下，你的申請可於 10個

工作天內完成批核。 

(2) 如你於 10個工作天後仍未收到監管局就你的申請作出跟進或獲批給牌照，你可循下列途徑查詢你的申請狀

況 ： 牌 照 部 熱 線 2111 2777 ( 在 選 擇 語 言 後 再 按 2, 2) 或 監 管 局 網 頁 內 的 牌 照 目 錄

www.eaa.org.hk/search/ch_index.html。 

持牌人或申請人與監管局的通訊 

為方便通訊及保護環境，監管局會在合適的情況下以電郵、手機短訊/多媒體訊息、或其他電子方式與持牌人及

牌照申請人聯絡，以代替郵寄。就某些與地產代理執業有關的資訊 (例如: 執業通告)，監管局只會透過其網站發

布，並以電子方式通知持牌人。如你不想以電子方式收到有關資訊，請通知監管局。持牌人應經常瀏覽監管局網

站 www.eaa.org.hk以取得該等資訊，並熟悉適用於他們的任何規定。監管局不會就已在其網站公布的該等資訊提

供印刷文本。另外，提供電郵地址的申請人會優先獲發申請批核的通知。 

注意事項 

監管局接受你遞交的申請及繳付的費用 (包括兌現你所遞交的支票) 並不表示你的申請必定成功。只有在你完全

符合《地產代理條例》中所有發牌條件時，才可獲批給牌照 / 營業詳情說明書或獲為其牌照 / 營業詳情說明書

續期。 

委任或終止委任經理的通知 

(1) 《地產代理條例》第 38(1)(a) 條規定持牌地產代理須確保在其每個辦事處 (不論有關辦事處稱為分行、支行

或其他名稱) 的業務，是在一名由其委任的經理的有效和獨立的控制下；而獲委任的人士須屬一名個人，而

有關的持牌地產代理須確保該人是持有地產代理牌照的。有關的持牌地產代理可以委任持有地產代理牌照

的董事作為一個辦事處的經理。 

(2) 《條例》第 40(3) 條規定持牌地產代理須在委任任何人為經理或終止任何該等經理的委任起計的 31天之內

以訂明的表格 (可於 www.eaa.org.hk/practice/documents/cform10.pdf 下載) 就該等事項通知監管局。如你已

透過此表格就有關委任通知監管局，你則不必再另行填寫該訂明表格，否則你必須在指定時限內以訂明表

格就有關委任通知監管局。 

(3) 違反有關規定的人士可被紀律處分。 
 

 

http://www.eaa.org.hk/search/ch_index.html
http://www.eaa.org.hk/zh-hk/


表格 3 地 產 代 理 監 管 局  
就批給地產代理（公司）牌照 / 營業詳情說明書提出的申請 

表格 3 

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第 55 (1) (c) 條，若任何人在申請批給牌照或牌照續期時，作出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提供任何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資料，即屬違法。有關罪行，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或監禁 1 年，如循簡易程序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或監禁 6 個月。 
注意：  1) 請於適當的空格內填上'√' 號。 
  2) * 將不適用者刪去。 

甲部分 本表格的甲部分須由申請人（公司）的代表填寫。該代表須實際控制申請人（公司）的地產代理業務並為一名持牌地產代理。 

欲申請之牌照有效期        □  12 個月     □  24 個月 
甲-1 申請人(公司)詳情 
申請人(公司) 英文名稱 (公司註冊處所登記名稱) 
 

申請人(公司) 中文名稱 (公司註冊處所登記名稱)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商業登記號碼 有效期屆滿日（日/月/年份） 

登記辦事處地址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樓層              座                               大廈/屋苑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 九龍 / 新界* 
          街道名稱及號碼                                  地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甲-2 營業詳情 (如與上列資料不同)  
英文營業名稱 (商業登記證上所示名稱) 
 
中文營業名稱 (商業登記證上所示名稱) 
 
營業地址 
 
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室                 樓層             座                                大廈/屋苑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香港 / 九龍 / 新界* 
          街道名稱及號碼                                 地區      
電話號碼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甲-3 董事名單 注意： 1) 與公司註冊處所登記的紀錄相同，如有需要請用附加紙張。  
      2) 非持有有效地產代理 (個人 ) / (公司 )牌照的董事必須填寫本表格之乙部分  / 丙部分。  

英文姓名或名稱 (姓氏先行) 中文姓名或名稱  牌照號碼 有效期屆滿日（日/月/年份）

    

    

    

    

董事名單 
(董事為個人) 
 

    

    董事名單 
(董事為公司) 

    

甲-4 聲明 注意： 下列問題與決定批給牌照/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考慮因素有關，為本表格的一部分而必須作答。問題內的 “你”，指申請
批給地產代理（公司）牌照 / 營業詳情說明書的申請人（公司）。 

 是 否 
1. “你” 是否正在清盤當中或是任何清盤令的標的、或有接管人已就  “你” 而獲委任，或是否在緊接本申

請日期之前 5 年內，已與債權人訂立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安排？  
□ □ 

2. “你” 曾否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被定罪？  □ □ 

若 “你” 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  ‘是’，請用附加紙張詳加說明。 

本人謹代表申請人（公司），聲明就申請人（公司）將從事地產代理業務之每一地點及每一營業名稱，申請人（公司）已作為此申請 之

一部分提交就批給營業詳情說明書提出的申請（表格 8），並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前述所提供的資料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而本人

授權地產代理監管局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前述所提供的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產代理（個人）牌照號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 / 月 / 年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及公司印章 

 
G2-006-02C
 



乙部分 董事詳情 

（董事為非持有有效地產代理(個人)牌照的個人） 
表格 3（第 2 頁）

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第 55 (1) (c) 條，若任何人在申請批給牌照或牌照續期時，作出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提供任何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資料，即屬違法。有關罪行，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或監禁 1 年，如循簡易程序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或監禁 6 個月。 
請索取或影印足夠數量的本表格乙部分，以供每位非持有有效地產代理 (個人) 牌照的董事填寫。 

乙-1 申請人（公司）詳情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申請人(公司)英文名稱 

乙-2 董事詳情   

英文姓名（姓氏先行） 中文姓名 
 
 

香港身分證/旅遊證件*號碼 

乙-3 聲明 注意：下列問題 1 至 5 與決定批給牌照/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考慮因素有關，為本表格的一部分而必須作答。 

 是 否 
1. 你是否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或在緊接本申請表日期之前 5 年內，已與你的債權人訂立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

安排？ 
□ □ 

2. 你是否一間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而該公司現時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喪失持有牌照的資格，或你在

該公司如此喪失資格當日是否該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 
□ □ 

3. 你是否為《精神健康條例》（第 136 章）第 2 條所指的精神紊亂的人或該條所指的病人？ □ □ 

4. 你曾否因任何罪行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而該項定罪裁斷你曾有欺詐性、舞弊或不誠實的作為？ □ □ 

5. 你曾否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被定罪，並因此被判處監禁，不論是否緩刑？ □ □ 

若你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 ‘是’，請用附加紙張詳加說明。 

本人謹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前述所提供的資料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而本人授權地產代理監管局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前述所提供的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 / 月 / 年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董事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乙-2 董事詳情  

英文姓名（姓氏先行） 中文姓名 
 
 

香港身分證/旅遊證件*號碼 

乙-3 聲明 注意：下列問題 1 至 5 與決定批給牌照/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考慮因素有關，為本表格的一部分而必須作答。 

 是 否 
1. 你是否未獲解除破產的破產人，或在緊接本申請表日期之前 5 年內，已與你的債權人訂立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

安排？ 
□ □ 

2. 你是否一間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而該公司現時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喪失持有牌照的資格，或你在

該公司如此喪失資格當日是否該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 
□ □ 

3. 你是否為《精神健康條例》（第 136 章）第 2 條所指的精神紊亂的人或該條所指的病人？ □ □ 

4. 你曾否因任何罪行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而該項定罪裁斷你曾有欺詐性、舞弊或不誠實的作為？ □ □ 

5. 你曾否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被定罪，並因此被判處監禁，不論是否緩刑？ □ □ 

若你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 ‘是’，請用附加紙張詳加說明。 

本人謹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前述所提供的資料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而本人授權地產代理監管局按其認為合適的方式核實前述所提供的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 / 月 / 年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董事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 



丙部分 董事詳情 

（董事為一間非持有有效地產代理(公司)牌照的公司） 
表格 3（第 3 頁）

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第 55 (1) (c) 條，若任何人在申請批給牌照或牌照續期時，作出任何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或提供任何虛假或具誤

導性的資料，即屬違法。有關罪行，一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第 6 級罰款及/或監禁 1 年，如循簡易程序定罪，可處第 5 級罰款及/或監禁 6 個月。 
請索取或影印足夠數量的本表格丙部分，以供每位非持有有效地產代理 (公司) 牌照的董事填寫。 

丙-1 申請人（公司）詳情 
公司註冊證書號碼 申請人(公司)英文名稱 

丙-2 董事詳情 

商業登記號碼 有效期屆滿日（日/月/年份） 

英文營業名稱  中文營業名稱 

丙-3 聲明 注意：下列問題 1 至 4 與決定批給牌照/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考慮因素有關，為本表格的一部分而必須作答。在問題 1 至 4 內的 “你”，

指申請批給地產代理（公司）牌照 / 營業詳情說明書的申請人（公司）的董事（而該董事為一間公司）。 

 是 否 
1. “你” 是否正在清盤當中或是任何清盤令的標的、或有接管人已就 “你” 而獲委任，或是否在緊接本申請日期之前 5 年  

內，已與債權人訂立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安排？ 
□ □ 

2. “你” 是否一間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而該公司現時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喪失持有牌照的資格，或“你” 在

該公司如此喪失資格當日是否該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 
□ □ 

3. “你” 曾否因任何罪行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而該項定罪裁斷 “你” 曾有欺詐性、舞弊或不誠實的作為？ □ □ 

4. “你” 曾否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被定罪？ □ □ 

若 “你” 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 ‘是’，請用附加紙張詳加說明。 

本人謹代表本公司 (即申請人公司的董事) 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前述所提供的資料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而本人授權地產代理監管局按其認為合

適的方式核實前述所提供的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及公司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年份） 

丙-2 董事詳情 

商業登記號碼 有效期屆滿日（日/月/年份） 

英文營業名稱  中文營業名稱 

丙-3 聲明 注意：下列問題 1 至 4 與決定批給牌照/營業詳情說明書的考慮因素有關，為本表格的一部分而必須作答。在問題 1 至 4 內的 “你”，

指申請批給地產代理（公司）牌照 / 營業詳情說明書的申請人（公司）的董事（而該董事為一間公司）。 
 是 否 
1. “你” 是否正在清盤當中或是任何清盤令的標的、或有接管人已就 “你” 而獲委任，或是否在緊接本申請日期之前 5 年

內，已與債權人訂立債務重整協議或債務償還安排？ 
□ □ 

2. “你” 是否一間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而該公司現時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喪失持有牌照的資格，或 

 “你” 在該公司如此喪失資格當日是否該公司的董事或高級人員？ 

□ □ 

3. “你” 曾否因任何罪行在香港或其他地方被定罪，而該項定罪裁斷 “你” 曾有欺詐性、舞弊或不誠實的作為？ □ □ 

4. “你” 曾否根據《地產代理條例》（第 511 章）被定罪？ □ □ 

若 “你” 對以上任何一項回答 ‘是’，請用附加紙張詳加說明。 

本人謹代表本公司(即申請人公司的董事)聲明，就本人所知及所信前述所提供的資料皆為全面、完整及真確，而本人授權地產代理監管局按其認為合適

的方式核實前述所提供的資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司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授權簽署及公司印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日 / 月 / 年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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